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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教育局关于 

开展统筹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2016 年度 

课题申报的通知 
 

各区（市）县教育局，成都高新区、成都天府新区社会事业局，

市属高校、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： 

为增强我局与成都大学共建的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

的协同创新能力，发挥中心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都教育

改革研究基地、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科研

优势，使教育科研服务于统筹城乡教育发展、政策制定和实践探

索，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。现将 2016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有关情

况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课题分类及资助金额 

1.重点课题：研究期限为 1—3 年；资助金为 1－2 万元。 

2.一般课题：研究期限为 1—2 年；资助金为 0.3-0.5 万元。 



— 2 — 
 

3.自筹课题：研究期限为 1—2 年；经费自筹。 

二、课题申请对象 

重点课题的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，并

主持完成过省、厅级以上社科研究项目。一般课题的申请人应具

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若不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须由两

名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（含副高级）的同行专家推荐。

自筹项目的申请人不受上述条件限制。 

三、课题申报有关说明 

1.项目申报需要的各种材料（包括课题指南、申报书）请从

“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”网站下载。具体要求请参阅网站

发布的《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16 年度课题项目公告》，

网址为：http://tccxjy.cdu.edu.cn/subject/index.aspx。 

2.《课题指南》为范围性条目，即只规定研究范围和方向，

申请人可以据此自行设计具体题目，同时只要符合《课题指南》

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，申请人也可申报自选课题。 

3.各申请单位要根据工作实际成立课题组，积极组织开展课

题选题和申报工作，保障课题研究的必备条件。 

4.申报时间：即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10 日截止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地址：成都市外东十陵镇成都学院（成都大学）统筹城乡教

育发展研究中心(第 9 教学楼 09S526 办公室) 

http://tccxjy.cdu.edu.cn/show.aspx?id=309
http://tccxjy.cdu.edu.cn/subject/index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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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政编码：610106 

办公电话：028-88425262 

联 系 人：杨老师  

电子邮箱：tccxjy@163.com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市教育局 

  2016 年 3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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